
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編制表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 

官等職等，應適用

「甲、中央機關職務

列等表之十二」之規

定；該職務列等表修

正時亦同。 

二、 外交部駐外人員奉調 

返國得以原職務回本

學院辦事，員額二十

人。 

三、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三 

年三月八日生效。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

官等職等，應適用

「甲、中央機關職務

列等表之十二」之規

定；該職務列等表修

正時亦同。 

二、 外交部駐外人員奉調

返國得以原職務回本

學院辦事，員額二十

人。 

三、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三

年三月六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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